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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
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
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
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
，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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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
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
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
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
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
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
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
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
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
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
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
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
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
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
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
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
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
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
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
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
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
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
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
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
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
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
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
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
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
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
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
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
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
“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
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
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
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
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
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
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
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
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
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
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
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
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
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
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
）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
，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
、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
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
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
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
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
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
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
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
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
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
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
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
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
，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
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
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
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
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
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
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
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
，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
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
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
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
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
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
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
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
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
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
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
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
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
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
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
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
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
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
，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
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
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
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
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
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
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
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
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
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
（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
）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
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
（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
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
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
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
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
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
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
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
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
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
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
“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
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
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
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
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
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
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
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
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
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
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
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
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
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
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
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
《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
《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
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
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
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
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
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
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
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
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
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
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
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
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
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
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
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
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
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
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
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
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
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
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
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
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
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
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
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
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
，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
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
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
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
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
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
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
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
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
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
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
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



。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
，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
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
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
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

作者介绍: 

列奥·施特劳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和古典政治哲学的阐释者。出生于德国
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
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
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日去世。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阑释方
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
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

列奥·施特劳斯的主要代表著作包括：《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1930)，《哲学与律法
》(1935)，《论僭主》(1948)，《检控与写作艺术》(1952)，《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
，《思索马基雅维里》(1958)，《什么是政治哲学?》(论文集，1959)，《城邦与人》(1
964)，《古今自由主义》(论文集，1968)以及《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研究》(1983)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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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按语：施特劳斯这部早期著作是对霍布斯文本和思想的一个精细解读。通过研究霍布
斯的文本和思想变迁，施特劳斯主张：早在霍布斯转向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前，作为其政
治哲学基础的人生观和人性论就已经形成：“根本上非正义的虚荣自负与根本上正义的
暴力死亡恐惧之间的人本主义的...  

-----------------------------
这本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在施特劳斯学派这边始终认为写的不怎么样，甚至施
特劳斯本人则认为这本书是他所有15本著作当中最差的一本，而在学界内却得到了广泛
好评，诸如当时名震政治思想史学界的以赛亚·伯林却认为是施特劳斯写的最好的著作
。同一本书，为何不同学者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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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特劳斯在一篇《结语》的文章中谈到过个人利益与公共理性的问题。文章中说道：“
每个人天生就是自身利益的唯一裁决者，他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人对该
判断是好是坏的分析”。霍布斯认为如果人类要延续，每个人必须放弃成为自身利益的
唯一裁决者，个人理性必...  

-----------------------------
【前言】
问题：“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
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
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
一系列的“权利”，或...  

-----------------------------
这是列奥·斯特劳斯认为是自己写得最不好的一本书，以赛亚·伯林却认为这书是列奥
·斯特劳斯最好的一部著作。我觉得伯林赞美的原因可能恰恰是斯特劳斯认为其失败所
在：为了说明霍布斯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创使人，斯特劳斯这本书的重心放在了思想史及
政治哲学史里来说霍布斯，这书...  

-----------------------------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译林出版社.2001 前言
传统的自然法是一种法则与尺度，一种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
然法是一系列“权利”，是主观诉求，起始于人类意志。霍布斯的学说比任何人都清晰
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他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  

-----------------------------

-----------------------------

-----------------------------
认真看了第二章：道德基础。施认为霍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
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式。人是兼具欲望与理性的特殊存
在，基本善是自我保存，这是出自于来源于暴力的死亡恐惧。施反复论证是对暴力的死
亡恐惧是人理性的基础，这构成...  

-----------------------------
抽空读完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第一次开始直接读施特劳斯的文本，觉得还没有那
么“隐微”。不解的是，他在中间的章节也大肆借别人的批判批判霍布斯回溯论证的”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是种不负责任的抽绎，但他自己为什么后来又将这个理性的模式推演到国家和自然的关
系...  

-----------------------------
如果说霍布斯关于个人、国家和宗教的理论使人感到讶异，那是由于他处于现代性的起
点上，有太多的原创性。对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他太超前了，对我们来说，也容易看到
他的不成熟。
在个人上，霍布斯被称为原子论个人主义，非自由主义。他深耕了个人的欲望和激情，
认为欲望和激情...  

-----------------------------
我们其实在一个圈里面生活，那就是自己的小圈，想突破这个小圈很难，我希望能给大
家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一起走出自己的小圈！用大家的思维，建树自己的思维！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小组或小站. .......................  

-----------------------------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纳粹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反犹主义已经初露端倪。施特劳
斯凭借着施米特的推荐，顺利地离开德国，避难到了英国。在他离开德国之前，曾经撰
写过一篇文章，对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加以批判，认为他虽然根据霍布斯的战争状态
，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但是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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